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秉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49

7、6632、8459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82號），而

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

號：110年度訴字第5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謝秉錳犯如附表一所示之陸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

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參年。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謝秉錳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

利之犯意，利用如附表一借款人欄所示之陳宥仲、葛浩、柯

毓竹等3人均係處於急迫借款、需款孔急之際，分別於如附

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計息方式，分別

貸以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前述3位借款人，並分別與陳宥

仲、葛浩、柯毓竹約定應交付如附表一所示與原本顯不相當

之重利，及分別要求柯毓竹、葛浩簽發如附表二編號1、3所

示之本票以供擔保（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均如附表一

編號1至6所示）。

　㈡其後，謝秉錳因陳宥仲僅償還部分利息，未如期償還如附表

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利息，遂自原先取得重利之犯意，提升

至基於以強暴、傷害等方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加重

重利犯意，於民國110年1月14日15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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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址設屏東縣○○鄉○○路000○0

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屏東南州門市（下稱全聯超市）旁攔下

陳宥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向陳宥仲催繳

借款，於欲檢視陳宥仲車內魚貨時，見陳宥仲手持魚刀1

把，即持防狼噴霧劑朝陳宥仲臉部噴灑致其一時視力模糊

（按：事後未檢驗傷勢），並逼使陳宥仲交付身分證、健保

卡及身上所攜現金新臺幣（下同）300元，以此強暴、加害

身體之方式，向陳宥仲催款及取得重利。嗣經警持本院核發

之搜索票，於110年6月23日15時10分許，在屏東縣○○鎮○

○路0號之東港分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

悉上情。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秉錳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於警詢、偵查中之證

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陳宥仲所提供還款紀錄1紙、監視

錄影畫面擷圖8張、現場蒐證照片4張、被告與陳宥仲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臉書頁面擷圖、本院110年

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0年

6月2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勘察採證同意

書、LINE帳號資料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紙、被告

與柯毓竹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與葛浩之LINE對話

紀錄翻拍照片、扣案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柯毓竹、葛浩之借

據及票號CH753156號、CH561499號本票各1紙等件在卷可

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就消費借貸契約之借款金額是否已經貸與人交付予借用人

乙節，應就借貸行為整體觀察，倘若貸與人與借用人已約定

「利息先付」之利息給付方式，並同意第一期利息於本金交

付時預扣，則於貸與人將預扣第一期利息後之金額交付予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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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並經借用人收受時，即應認此時貸與人已將全部約定

之借貸金額實際交付給借用人，只是其中預扣利息部分之借

款金額，係透過民法第761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於

貸與人將本金交付予借用人時，由貸與人與借用人約定該部

分款項由貸與人繼續占有，借用人則取得間接占有，以此將

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借用人；而借用人以間接占有取得該部分

之借款交付後，再以民法第761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

式，將應預付之第一期利息金額，合意由直接占有該部分款

項之貸與人取得，而發生交付利息之效力。亦即，透過民法

第761條的解釋適用，認為該部分本金依該條第2項占有改定

之方式，由借用人取得間接占有，貸與人直接占有，而產生

本金交付之效果，然後就預扣之利息，則由借用人透過該條

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第一期利息交付貸與人，而使

貸與人實際取得利息。因此，「預扣之利息」實際上仍有本

金交付及收取利息，而非未交付本金，應以約定之金額為貸

款金額及作為計算利率之本金，預扣之利息則為犯罪所得，

應予宣告沒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

刑事類提案第2號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又參考110年

1月20日修正公布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

利率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相較修正前之規

定是為「無請求權」，應已明確宣示法律加強保護借款人、

防止他人以重利剝削處於經濟弱勢地位之借款人之意旨。經

查，被告貸與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之款項，經本院

核算（如附表一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欄所示），其所

收取之週年利率73％至304％，均遠超過民法第205條規定之

最高週年利率16％之標準，且以民間借貸利息通常為月利率

2、3分（即年利率24％、36％），或當舖業法第11條第2項

所定年利率最高不得超過30％之規定而論，已較一般債務利

息顯有特殊超額，參酌現今社會經濟狀況，被告收取之利息

自與常情顯不相當。　　

　⒉次按，利息既係由本金支分出之從權利，故在刑法修正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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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犯與常業重利罪之規定後，刑法第344條規定之重利

罪，即應按行為人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之件數，計算其所犯罪

數，故貸放款項後，其後雖有再次收取重利行為，惟該各次

收取重利均本於該金錢消費借貸契約而生，僅能論以接續犯

之一罪。另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

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

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

罰金，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意旨

已闡明行為人如以取得重利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

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

之方法為之者，縱其行為尚合於傷害罪、妨害自由罪、強制

罪、恐嚇危害安全罪或侵入住宅罪等情形，然已結合為刑法

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不再論以上開各罪。又上

開各部分既係因皆有貸放款項之重利行為，而基於單一犯罪

決意，利用同一事由反覆予以催討，各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此部分前階段之重利行為與後階段之加重重利行

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較重之刑法第344

條之1之加重重利罪之接續犯始為合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22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名：

　　核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就貸款與被害人陳宥仲部分，

因被告於110年1月14日，更有對被害人施以強暴、索取現金

等利息之行為，故係犯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如

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向借款人收取顯不相當利息之行為，均係

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㈢罪數：

　⒈被告就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借款向被害人陳宥仲收取之利

息，係基於同一筆借款而生，利息計算方式亦相同，各次收

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

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一、㈡所

為加重重利行為，應與前階段之重利行為（即附表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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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1罪。

　⒉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2至6所示各次借款所收取之利息，分別

係基於各次借款而生，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

之，符合於密接時、地之接續犯概念，應分別僅論以一重利

罪。

　⒊被告所犯5次重利罪、1次加重重利罪，因分別是貸與不同之

人款項、分屬不同筆借款，並向不同之人收取重利，利息計

算方式亦有不同，足認係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㈣又被告貸與被害人葛浩3次重利經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

實，因與本案經起訴之犯行（如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犯

罪事實均同，核屬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

予審究，附此敘明。

　㈤刑罰裁量

　　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

當途徑賺取收入，竟利用如附表一所示之3位借款人急需用

錢之際，放款與3位被害人，並藉此收取週年利率遠超過民

法所規範之16％數倍，高達73％至304％不等之重利，藉此

牟利，破壞正常金融交易秩序，並對當時已處經濟上弱勢之

借款人因須負擔高利而飽受壓迫，所為甚有不該。復考量其

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

且與被害人陳宥仲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41頁），態度尚可，而被害人葛浩亦表示願意

原諒被告，不須賠償，對於給予被告緩刑沒有意見（見本院

卷第19頁公務電話紀錄）。併參酌被告此前並無任何刑事犯

罪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可參，素行尚佳，本案為

初犯，得作為其量刑減輕之因子。兼衡被告自述二專畢業之

智識程度，現從事設計師之工作，月收入3萬元，未婚無子

女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01頁），及檢察

官、被告、被害人對於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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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

刑，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依被告所犯前述重利

罪共5罪間之同質性高低、所獲利益之差異、數罪併罰限制

加重與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合

併量處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應執行刑之易科罰

金折算標準。

　㈥緩刑之諭知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

好，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茲念被告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章，然事後已坦認犯行，且與本案被害人陳宥仲

達成調解，取得被害人葛浩之原諒，被害人柯毓竹則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68頁）。本院審酌上

情，信被告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

前開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規定，爰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既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貸與告訴人金錢，

若無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自不會借款，因

此，被告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

庸扣除合法放款可收取之利息。經查：

　⒈被告固另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利息4,300元，惟被告已

與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並同意免除被害人本案借款債務，

可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之犯罪所得，已因被告免除對

陳宥仲之借款債務（尚有6,000元未給付）而已實際發還被

害人，揆諸前開說明，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一編號2至4部分，查被害人葛浩除編號2另給付200元

之利息外，編號3、4均清償1萬元，而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

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至4分別取得利息

2,200元、1,000元、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

人葛浩，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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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⒊另查，被害人柯毓竹尚未向被告給付借款本息（見警二卷第

17至18頁），然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

就附表一編號5至6部分，分別取得各1,000元，未據扣案，

亦未發還予被害人柯毓竹，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係被告所有且供本案重利犯

行所用，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66

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借款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本

票、借據等物品，均係借款人供作質押及借款證明之用，則

被告取得上開物品，係供清償借款本息擔保之用，如借款人

嗣後清償借款本息，被告仍須將該等物品分別返還於各該借

款人，自難認係被告犯罪所得之物及屬其所有（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2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害人葛浩、柯毓

竹所簽發之本票、借據各1紙，係其等各自交付被告作為擔

保債務之用，故葛浩、柯毓竹自得在法定利息之範圍內清償

借款本息後依法請求返還，尚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

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莊承頻移送併辦，檢察官

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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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

（重利罪）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

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

用。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

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人 借款時間 約定借款金額

（新臺幣）

主文

借款地點 年息計算方式及收

取之利息

（新臺幣）

1 陳宥仲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

一㈠）

109年12月29日

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加重重利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屏東縣○○鎮○

○路000號之八

大森林遊樂區門

口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

5,000元（名義

為借款本金3,00

0元、手續費1,5

00元及加油錢50

0元），實際交

付5,000元，每1

2日為1期，每期

利息1,000元，

換算週年利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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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 （ 計 算

式：利息1,000

元÷12日×365日÷

借款本金1萬元×

100％≒304％，

小數點以下無條

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

陳宥仲另行給付

4,300 元 予 被

告，是被告另有

取得4,300元之

利息。

2 葛浩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

一㈡）

110年3月間之某

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

役肆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貳仟貳佰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屏東縣○○鎮○

○路00號之富山

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

2,000元（名義

為車馬費1,000

元、利息1,000

元），實際交付

8,000元，每10

日為1期，每期

利息200元，換

算週年利率73％

（計算式：利息

200元÷10日×365

日÷借款本金1萬

元 ×100 ％ ＝ 73

％）。

⒉除預扣利息外，

葛浩已清償1萬

元本金，並給付

1 期 200 元 之 利

息。

3 葛浩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

一㈢）

110年4月中之某

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

役參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屏東縣○○鎮○

○路00號之富山

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

1,000元，實際

交付9,0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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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每10日為1期，

每 期 利 息 200

元，換算週年利

率 73 ％ （ 計 算

式：利息200元÷

10日×365日÷借

款本金1萬元×10

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

無證據證明被告

於借款時有另外

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

償本金1萬元。

4 葛浩

（同上，起

訴書犯罪事

實欄一㈢）

110年4月底之某

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

役參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屏東縣○○鎮○

○路000○0號之

統一超商隆德門

市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

1,000元，實際

交付9,000元，

每10日為1期，

每 期 利 息 200

元，換算週年利

率 73 ％ （ 計 算

式：利息200元÷

10日×365日÷借

款本金1萬元×10

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

無證據證明被告

於借款時有另外

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

償本金1萬元。

5 柯毓竹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

一㈣）

110年5月間之某

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

役伍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

屏東縣○○市○

○路000號之衛

生福利部屏東醫

院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

1,000元（名義

為手續費），實

際 交 付 9,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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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扣案物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元，每7日為 1

期，每期利息50

0元，換算週年

利 率 約 260 ％

（計算式：利息

500元 ÷7日 ×365

日÷借款本金1萬

元×100％　≒26

0％，小數點以

下 無 條 件 捨

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

無證據證明被告

有 另 外 取 得 利

息。

6 柯毓竹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

一㈤）

110年6月23日某

時許

2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

役伍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柯毓竹位在屏東

縣○○鄉○○村

○○街0 號住處

巷口檳榔攤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

1,000元（名義

為手續費1,000

元），實際交付

1萬9,000元，每

7日為1期，每期

利息1,000元，

換算週年利率約

260 ％ （ 計 算

式：利息1,000

元÷7日×365日÷

借款本金2萬元×

100％≒260％，

小數點以下無條

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

無證據證明被告

有 另 外 取 得 利

息。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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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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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1。

⒉票號CH753156號、發票人柯毓竹、金額新臺

幣2萬元。

⒊不予沒收。

2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2。

⒉柯毓竹簽立、金額2萬元。

⒊不予沒收。

3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3。

⒉票號CH561499號、發票人葛浩、金額新臺幣

1萬元。

⒊不予沒收。

4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4。

⒉葛浩簽立、金額1萬元。

⒊不予沒收。

5 蘋果廠牌手機

（IPhone 6S ）

1支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5。

⒉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⒊謝秉錳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依法沒收。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附表一編號1

（含加重重利犯行部

分）

①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警一卷第19至29、33至35頁，偵6497卷第79

至83頁）。

②還款紀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通

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51、

53至71頁）。

2 附表一編號2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

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

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3 附表一編號3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

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

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4 附表一編號4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

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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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對照表：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

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扣案如附表二

編號3、4所示之物。

5 附表一編號5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

頁）。

②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二卷第49

至52頁）。

6 附表一編號6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

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

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

卷第77至81頁，警二卷第49至52頁）、扣案如

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物。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516700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878400號卷

偵6497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97號卷

偵6632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632號卷

偵8459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59號卷

本院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卷（原案號：110年

度訴字第5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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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秉錳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497、6632、8459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82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0年度訴字第5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謝秉錳犯如附表一所示之陸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參年。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謝秉錳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利用如附表一借款人欄所示之陳宥仲、葛浩、柯毓竹等3人均係處於急迫借款、需款孔急之際，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計息方式，分別貸以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前述3位借款人，並分別與陳宥仲、葛浩、柯毓竹約定應交付如附表一所示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及分別要求柯毓竹、葛浩簽發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本票以供擔保（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均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
　㈡其後，謝秉錳因陳宥仲僅償還部分利息，未如期償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利息，遂自原先取得重利之犯意，提升至基於以強暴、傷害等方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民國110年1月14日15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址設屏東縣○○鄉○○路000○0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屏東南州門市（下稱全聯超市）旁攔下陳宥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向陳宥仲催繳借款，於欲檢視陳宥仲車內魚貨時，見陳宥仲手持魚刀1把，即持防狼噴霧劑朝陳宥仲臉部噴灑致其一時視力模糊（按：事後未檢驗傷勢），並逼使陳宥仲交付身分證、健保卡及身上所攜現金新臺幣（下同）300元，以此強暴、加害身體之方式，向陳宥仲催款及取得重利。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0年6月23日15時10分許，在屏東縣○○鎮○○路0號之東港分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秉錳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陳宥仲所提供還款紀錄1紙、監視錄影畫面擷圖8張、現場蒐證照片4張、被告與陳宥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臉書頁面擷圖、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0年6月2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勘察採證同意書、LINE帳號資料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紙、被告與柯毓竹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與葛浩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扣案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柯毓竹、葛浩之借據及票號CH753156號、CH561499號本票各1紙等件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就消費借貸契約之借款金額是否已經貸與人交付予借用人乙節，應就借貸行為整體觀察，倘若貸與人與借用人已約定「利息先付」之利息給付方式，並同意第一期利息於本金交付時預扣，則於貸與人將預扣第一期利息後之金額交付予借用人，並經借用人收受時，即應認此時貸與人已將全部約定之借貸金額實際交付給借用人，只是其中預扣利息部分之借款金額，係透過民法第761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於貸與人將本金交付予借用人時，由貸與人與借用人約定該部分款項由貸與人繼續占有，借用人則取得間接占有，以此將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借用人；而借用人以間接占有取得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後，再以民法第761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應預付之第一期利息金額，合意由直接占有該部分款項之貸與人取得，而發生交付利息之效力。亦即，透過民法第761條的解釋適用，認為該部分本金依該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由借用人取得間接占有，貸與人直接占有，而產生本金交付之效果，然後就預扣之利息，則由借用人透過該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第一期利息交付貸與人，而使貸與人實際取得利息。因此，「預扣之利息」實際上仍有本金交付及收取利息，而非未交付本金，應以約定之金額為貸款金額及作為計算利率之本金，預扣之利息則為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號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又參考110年1月20日修正公布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利率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相較修正前之規定是為「無請求權」，應已明確宣示法律加強保護借款人、防止他人以重利剝削處於經濟弱勢地位之借款人之意旨。經查，被告貸與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之款項，經本院核算（如附表一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欄所示），其所收取之週年利率73％至304％，均遠超過民法第205條規定之最高週年利率16％之標準，且以民間借貸利息通常為月利率2、3分（即年利率24％、36％），或當舖業法第11條第2項所定年利率最高不得超過30％之規定而論，已較一般債務利息顯有特殊超額，參酌現今社會經濟狀況，被告收取之利息自與常情顯不相當。　　
　⒉次按，利息既係由本金支分出之從權利，故在刑法修正刪除連續犯與常業重利罪之規定後，刑法第344條規定之重利罪，即應按行為人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之件數，計算其所犯罪數，故貸放款項後，其後雖有再次收取重利行為，惟該各次收取重利均本於該金錢消費借貸契約而生，僅能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意旨已闡明行為人如以取得重利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為之者，縱其行為尚合於傷害罪、妨害自由罪、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或侵入住宅罪等情形，然已結合為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不再論以上開各罪。又上開各部分既係因皆有貸放款項之重利行為，而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利用同一事由反覆予以催討，各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此部分前階段之重利行為與後階段之加重重利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較重之刑法第344條之1之加重重利罪之接續犯始為合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名：
　　核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就貸款與被害人陳宥仲部分，因被告於110年1月14日，更有對被害人施以強暴、索取現金等利息之行為，故係犯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向借款人收取顯不相當利息之行為，均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㈢罪數：
　⒈被告就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借款向被害人陳宥仲收取之利息，係基於同一筆借款而生，利息計算方式亦相同，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加重重利行為，應與前階段之重利行為（即附表一編號1），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1罪。
　⒉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2至6所示各次借款所收取之利息，分別係基於各次借款而生，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符合於密接時、地之接續犯概念，應分別僅論以一重利罪。
　⒊被告所犯5次重利罪、1次加重重利罪，因分別是貸與不同之人款項、分屬不同筆借款，並向不同之人收取重利，利息計算方式亦有不同，足認係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又被告貸與被害人葛浩3次重利經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因與本案經起訴之犯行（如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犯罪事實均同，核屬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究，附此敘明。
　㈤刑罰裁量
　　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收入，竟利用如附表一所示之3位借款人急需用錢之際，放款與3位被害人，並藉此收取週年利率遠超過民法所規範之16％數倍，高達73％至304％不等之重利，藉此牟利，破壞正常金融交易秩序，並對當時已處經濟上弱勢之借款人因須負擔高利而飽受壓迫，所為甚有不該。復考量其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陳宥仲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頁），態度尚可，而被害人葛浩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不須賠償，對於給予被告緩刑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19頁公務電話紀錄）。併參酌被告此前並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可參，素行尚佳，本案為初犯，得作為其量刑減輕之因子。兼衡被告自述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設計師之工作，月收入3萬元，未婚無子女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01頁），及檢察官、被告、被害人對於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101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依被告所犯前述重利罪共5罪間之同質性高低、所獲利益之差異、數罪併罰限制加重與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合併量處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應執行刑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㈥緩刑之諭知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茲念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事後已坦認犯行，且與本案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取得被害人葛浩之原諒，被害人柯毓竹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68頁）。本院審酌上情，信被告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前開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既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貸與告訴人金錢，若無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自不會借款，因此，被告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庸扣除合法放款可收取之利息。經查：
　⒈被告固另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利息4,300元，惟被告已與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並同意免除被害人本案借款債務，可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之犯罪所得，已因被告免除對陳宥仲之借款債務（尚有6,000元未給付）而已實際發還被害人，揆諸前開說明，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一編號2至4部分，查被害人葛浩除編號2另給付200元之利息外，編號3、4均清償1萬元，而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至4分別取得利息2,200元、1,000元、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人葛浩，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另查，被害人柯毓竹尚未向被告給付借款本息（見警二卷第17至18頁），然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就附表一編號5至6部分，分別取得各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人柯毓竹，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係被告所有且供本案重利犯行所用，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6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借款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本票、借據等物品，均係借款人供作質押及借款證明之用，則被告取得上開物品，係供清償借款本息擔保之用，如借款人嗣後清償借款本息，被告仍須將該等物品分別返還於各該借款人，自難認係被告犯罪所得之物及屬其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害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之本票、借據各1紙，係其等各自交付被告作為擔保債務之用，故葛浩、柯毓竹自得在法定利息之範圍內清償借款本息後依法請求返還，尚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莊承頻移送併辦，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
（重利罪）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用。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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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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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定借款金額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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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地點

		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
（新臺幣）

		




		1

		陳宥仲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109年12月29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加重重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屏東縣○○鎮○○路000號之八大森林遊樂區門口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5,000元（名義為借款本金3,000元、手續費1,500元及加油錢500元），實際交付5,000元，每12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304％（計算式：利息1,000元÷12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304％，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陳宥仲另行給付4,300元予被告，是被告另有取得4,300元之利息。

		




		2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110年3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2,000元（名義為車馬費1,000元、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8,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葛浩已清償1萬元本金，並給付1期200元之利息。

		




		3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中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4

		葛浩
（同上，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底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0○0號之統一超商隆德門市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5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110年5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市○○路000號之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實際交付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5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5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　≒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6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110年6月23日某時許

		2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柯毓竹位在屏東縣○○鄉○○村○○街0 號住處巷口檳榔攤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1,000元），實際交付1萬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1,0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2萬元×100％≒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　　　　　　　　 註



		1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1。
⒉票號CH753156號、發票人柯毓竹、金額新臺幣2萬元。
⒊不予沒收。



		2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2。
⒉柯毓竹簽立、金額2萬元。
⒊不予沒收。



		3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3。
⒉票號CH561499號、發票人葛浩、金額新臺幣1萬元。
⒊不予沒收。



		4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4。
⒉葛浩簽立、金額1萬元。
⒊不予沒收。



		5

		蘋果廠牌手機
（IPhone 6S ）

		1支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5。
⒉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⒊謝秉錳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依法沒收。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附表一編號1
（含加重重利犯行部分）

		①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一卷第19至29、33至35頁，偵6497卷第79至83頁）。
②還款紀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51、53至71頁）。



		2

		附表一編號2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3

		附表一編號3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4

		附表一編號4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所示之物。



		5

		附表一編號5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二卷第49至52頁）。



		6

		附表一編號6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77至81頁，警二卷第49至52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物。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516700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878400號卷



		偵6497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97號卷



		偵6632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632號卷



		偵8459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59號卷



		本院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卷（原案號：110年度訴字第526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秉錳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497
、6632、8459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82號），而
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
：110年度訴字第5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謝秉錳犯如附表一所示之陸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
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參年。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謝秉錳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
    利之犯意，利用如附表一借款人欄所示之陳宥仲、葛浩、柯
    毓竹等3人均係處於急迫借款、需款孔急之際，分別於如附
    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計息方式，分別
    貸以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前述3位借款人，並分別與陳宥
    仲、葛浩、柯毓竹約定應交付如附表一所示與原本顯不相當
    之重利，及分別要求柯毓竹、葛浩簽發如附表二編號1、3所
    示之本票以供擔保（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均如附表一
    編號1至6所示）。
　㈡其後，謝秉錳因陳宥仲僅償還部分利息，未如期償還如附表
    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利息，遂自原先取得重利之犯意，提升
    至基於以強暴、傷害等方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加重
    重利犯意，於民國110年1月14日15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址設屏東縣○○鄉○○路000○000號
    之全聯福利中心屏東南州門市（下稱全聯超市）旁攔下陳宥
    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向陳宥仲催繳借款
    ，於欲檢視陳宥仲車內魚貨時，見陳宥仲手持魚刀1把，即
    持防狼噴霧劑朝陳宥仲臉部噴灑致其一時視力模糊（按：事
    後未檢驗傷勢），並逼使陳宥仲交付身分證、健保卡及身上
    所攜現金新臺幣（下同）300元，以此強暴、加害身體之方
    式，向陳宥仲催款及取得重利。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於110年6月23日15時10分許，在屏東縣○○鎮○○路0號之東
    港分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秉錳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於警詢、偵查中之證
    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陳宥仲所提供還款紀錄1紙、監視
    錄影畫面擷圖8張、現場蒐證照片4張、被告與陳宥仲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臉書頁面擷圖、本院110年
    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0年
    6月2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勘察採證同意書
    、LINE帳號資料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紙、被告與
    柯毓竹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與葛浩之LINE對話紀
    錄翻拍照片、扣案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柯毓竹、葛浩之借據
    及票號CH753156號、CH561499號本票各1紙等件在卷可佐，
    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就消費借貸契約之借款金額是否已經貸與人交付予借用人
    乙節，應就借貸行為整體觀察，倘若貸與人與借用人已約定
    「利息先付」之利息給付方式，並同意第一期利息於本金交
    付時預扣，則於貸與人將預扣第一期利息後之金額交付予借
    用人，並經借用人收受時，即應認此時貸與人已將全部約定
    之借貸金額實際交付給借用人，只是其中預扣利息部分之借
    款金額，係透過民法第761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於
    貸與人將本金交付予借用人時，由貸與人與借用人約定該部
    分款項由貸與人繼續占有，借用人則取得間接占有，以此將
    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借用人；而借用人以間接占有取得該部分
    之借款交付後，再以民法第761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
    式，將應預付之第一期利息金額，合意由直接占有該部分款
    項之貸與人取得，而發生交付利息之效力。亦即，透過民法
    第761條的解釋適用，認為該部分本金依該條第2項占有改定
    之方式，由借用人取得間接占有，貸與人直接占有，而產生
    本金交付之效果，然後就預扣之利息，則由借用人透過該條
    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第一期利息交付貸與人，而使
    貸與人實際取得利息。因此，「預扣之利息」實際上仍有本
    金交付及收取利息，而非未交付本金，應以約定之金額為貸
    款金額及作為計算利率之本金，預扣之利息則為犯罪所得，
    應予宣告沒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
    刑事類提案第2號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又參考110年
    1月20日修正公布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
    利率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相較修正前之規
    定是為「無請求權」，應已明確宣示法律加強保護借款人、
    防止他人以重利剝削處於經濟弱勢地位之借款人之意旨。經
    查，被告貸與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之款項，經本院
    核算（如附表一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欄所示），其所
    收取之週年利率73％至304％，均遠超過民法第205條規定之最
    高週年利率16％之標準，且以民間借貸利息通常為月利率2、
    3分（即年利率24％、36％），或當舖業法第11條第2項所定年
    利率最高不得超過30％之規定而論，已較一般債務利息顯有
    特殊超額，參酌現今社會經濟狀況，被告收取之利息自與常
    情顯不相當。　　
　⒉次按，利息既係由本金支分出之從權利，故在刑法修正刪除
    連續犯與常業重利罪之規定後，刑法第344條規定之重利罪
    ，即應按行為人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之件數，計算其所犯罪數
    ，故貸放款項後，其後雖有再次收取重利行為，惟該各次收
    取重利均本於該金錢消費借貸契約而生，僅能論以接續犯之
    一罪。另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
    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
    ，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
    金，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意旨已
    闡明行為人如以取得重利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嚇、
    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
    法為之者，縱其行為尚合於傷害罪、妨害自由罪、強制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或侵入住宅罪等情形，然已結合為刑法第34
    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不再論以上開各罪。又上開各
    部分既係因皆有貸放款項之重利行為，而基於單一犯罪決意
    ，利用同一事由反覆予以催討，各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
    行，此部分前階段之重利行為與後階段之加重重利行為，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較重之刑法第344條之1之
    加重重利罪之接續犯始為合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
    2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名：
　　核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就貸款與被害人陳宥仲部分，
    因被告於110年1月14日，更有對被害人施以強暴、索取現金
    等利息之行為，故係犯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如
    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向借款人收取顯不相當利息之行為，均係
    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㈢罪數：
　⒈被告就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借款向被害人陳宥仲收取之利息，
    係基於同一筆借款而生，利息計算方式亦相同，各次收取利
    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
    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加
    重重利行為，應與前階段之重利行為（即附表一編號1），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1罪。
　⒉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2至6所示各次借款所收取之利息，分別
    係基於各次借款而生，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
    ，符合於密接時、地之接續犯概念，應分別僅論以一重利罪
    。
　⒊被告所犯5次重利罪、1次加重重利罪，因分別是貸與不同之
    人款項、分屬不同筆借款，並向不同之人收取重利，利息計
    算方式亦有不同，足認係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㈣又被告貸與被害人葛浩3次重利經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
    ，因與本案經起訴之犯行（如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犯罪
    事實均同，核屬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
    審究，附此敘明。
　㈤刑罰裁量
　　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
    當途徑賺取收入，竟利用如附表一所示之3位借款人急需用
    錢之際，放款與3位被害人，並藉此收取週年利率遠超過民
    法所規範之16％數倍，高達73％至304％不等之重利，藉此牟利
    ，破壞正常金融交易秩序，並對當時已處經濟上弱勢之借款
    人因須負擔高利而飽受壓迫，所為甚有不該。復考量其犯後
    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且與
    被害人陳宥仲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41頁），態度尚可，而被害人葛浩亦表示願意原諒
    被告，不須賠償，對於給予被告緩刑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
    19頁公務電話紀錄）。併參酌被告此前並無任何刑事犯罪紀
    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可參，素行尚佳，本案為初犯
    ，得作為其量刑減輕之因子。兼衡被告自述二專畢業之智識
    程度，現從事設計師之工作，月收入3萬元，未婚無子女等
    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01頁），及檢察官、被
    告、被害人對於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101頁）等一
    切情狀，就其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各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依被告所犯前述重利罪共5罪
    間之同質性高低、所獲利益之差異、數罪併罰限制加重與多
    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合併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應執行刑之易科罰金折算標
    準。
　㈥緩刑之諭知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
    ，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茲念被告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章，然事後已坦認犯行，且與本案被害人陳宥仲達
    成調解，取得被害人葛浩之原諒，被害人柯毓竹則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68頁）。本院審酌上情
    ，信被告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前
    開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規定，爰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既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貸與告訴人金錢，
    若無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自不會借款，因此
    ，被告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庸
    扣除合法放款可收取之利息。經查：
　⒈被告固另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利息4,300元，惟被告已
    與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並同意免除被害人本案借款債務，
    可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之犯罪所得，已因被告免除對
    陳宥仲之借款債務（尚有6,000元未給付）而已實際發還被
    害人，揆諸前開說明，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一編號2至4部分，查被害人葛浩除編號2另給付200元
    之利息外，編號3、4均清償1萬元，而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
    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至4分別取得利息
    2,200元、1,000元、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
    人葛浩，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⒊另查，被害人柯毓竹尚未向被告給付借款本息（見警二卷第1
    7至18頁），然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
    就附表一編號5至6部分，分別取得各1,000元，未據扣案，
    亦未發還予被害人柯毓竹，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係被告所有且供本案重利犯行
    所用，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66頁），
    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借款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本
    票、借據等物品，均係借款人供作質押及借款證明之用，則
    被告取得上開物品，係供清償借款本息擔保之用，如借款人
    嗣後清償借款本息，被告仍須將該等物品分別返還於各該借
    款人，自難認係被告犯罪所得之物及屬其所有（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2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害人葛浩、柯毓
    竹所簽發之本票、借據各1紙，係其等各自交付被告作為擔
    保債務之用，故葛浩、柯毓竹自得在法定利息之範圍內清償
    借款本息後依法請求返還，尚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
    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莊承頻移送併辦，檢察官
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
（重利罪）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
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
用。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
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人 借款時間 約定借款金額 （新臺幣） 主文   借款地點 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 （新臺幣）  1 陳宥仲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109年12月29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加重重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屏東縣○○鎮○○路000號之八大森林遊樂區門口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5,000元（名義為借款本金3,000元、手續費1,500元及加油錢500元），實際交付5,000元，每12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304％（計算式：利息1,000元÷12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304％，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陳宥仲另行給付4,300元予被告，是被告另有取得4,300元之利息。  2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110年3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2,000元（名義為車馬費1,000元、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8,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葛浩已清償1萬元本金，並給付1期200元之利息。  3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中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4 葛浩 （同上，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底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0○0號之統一超商隆德門市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5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110年5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市○○路000號之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實際交付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5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5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　≒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6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110年6月23日某時許 2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柯毓竹位在屏東縣○○鄉○○村○○街0 號住處巷口檳榔攤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1,000元），實際交付1萬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1,0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2萬元×100％≒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　　　　　　　　 註 1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1。 ⒉票號CH753156號、發票人柯毓竹、金額新臺幣2萬元。 ⒊不予沒收。 2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2。 ⒉柯毓竹簽立、金額2萬元。 ⒊不予沒收。 3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3。 ⒉票號CH561499號、發票人葛浩、金額新臺幣1萬元。 ⒊不予沒收。 4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4。 ⒉葛浩簽立、金額1萬元。 ⒊不予沒收。 5 蘋果廠牌手機 （IPhone 6S ） 1支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5。 ⒉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⒊謝秉錳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依法沒收。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附表一編號1 （含加重重利犯行部分） ①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一卷第19至29、33至35頁，偵6497卷第79至83頁）。 ②還款紀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51、53至71頁）。 2 附表一編號2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3 附表一編號3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4 附表一編號4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所示之物。 5 附表一編號5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二卷第49至52頁）。 6 附表一編號6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77至81頁，警二卷第49至52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物。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516700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878400號卷 偵6497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97號卷 偵6632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632號卷 偵8459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59號卷 本院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卷（原案號：110年度訴字第526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秉錳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497、6632、8459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82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0年度訴字第5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謝秉錳犯如附表一所示之陸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參年。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謝秉錳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利用如附表一借款人欄所示之陳宥仲、葛浩、柯毓竹等3人均係處於急迫借款、需款孔急之際，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計息方式，分別貸以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前述3位借款人，並分別與陳宥仲、葛浩、柯毓竹約定應交付如附表一所示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及分別要求柯毓竹、葛浩簽發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本票以供擔保（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均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
　㈡其後，謝秉錳因陳宥仲僅償還部分利息，未如期償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利息，遂自原先取得重利之犯意，提升至基於以強暴、傷害等方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民國110年1月14日15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址設屏東縣○○鄉○○路000○0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屏東南州門市（下稱全聯超市）旁攔下陳宥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向陳宥仲催繳借款，於欲檢視陳宥仲車內魚貨時，見陳宥仲手持魚刀1把，即持防狼噴霧劑朝陳宥仲臉部噴灑致其一時視力模糊（按：事後未檢驗傷勢），並逼使陳宥仲交付身分證、健保卡及身上所攜現金新臺幣（下同）300元，以此強暴、加害身體之方式，向陳宥仲催款及取得重利。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0年6月23日15時10分許，在屏東縣○○鎮○○路0號之東港分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秉錳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陳宥仲所提供還款紀錄1紙、監視錄影畫面擷圖8張、現場蒐證照片4張、被告與陳宥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臉書頁面擷圖、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0年6月2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勘察採證同意書、LINE帳號資料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紙、被告與柯毓竹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與葛浩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扣案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柯毓竹、葛浩之借據及票號CH753156號、CH561499號本票各1紙等件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就消費借貸契約之借款金額是否已經貸與人交付予借用人乙節，應就借貸行為整體觀察，倘若貸與人與借用人已約定「利息先付」之利息給付方式，並同意第一期利息於本金交付時預扣，則於貸與人將預扣第一期利息後之金額交付予借用人，並經借用人收受時，即應認此時貸與人已將全部約定之借貸金額實際交付給借用人，只是其中預扣利息部分之借款金額，係透過民法第761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於貸與人將本金交付予借用人時，由貸與人與借用人約定該部分款項由貸與人繼續占有，借用人則取得間接占有，以此將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借用人；而借用人以間接占有取得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後，再以民法第761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應預付之第一期利息金額，合意由直接占有該部分款項之貸與人取得，而發生交付利息之效力。亦即，透過民法第761條的解釋適用，認為該部分本金依該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由借用人取得間接占有，貸與人直接占有，而產生本金交付之效果，然後就預扣之利息，則由借用人透過該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第一期利息交付貸與人，而使貸與人實際取得利息。因此，「預扣之利息」實際上仍有本金交付及收取利息，而非未交付本金，應以約定之金額為貸款金額及作為計算利率之本金，預扣之利息則為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號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又參考110年1月20日修正公布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利率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相較修正前之規定是為「無請求權」，應已明確宣示法律加強保護借款人、防止他人以重利剝削處於經濟弱勢地位之借款人之意旨。經查，被告貸與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之款項，經本院核算（如附表一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欄所示），其所收取之週年利率73％至304％，均遠超過民法第205條規定之最高週年利率16％之標準，且以民間借貸利息通常為月利率2、3分（即年利率24％、36％），或當舖業法第11條第2項所定年利率最高不得超過30％之規定而論，已較一般債務利息顯有特殊超額，參酌現今社會經濟狀況，被告收取之利息自與常情顯不相當。　　
　⒉次按，利息既係由本金支分出之從權利，故在刑法修正刪除連續犯與常業重利罪之規定後，刑法第344條規定之重利罪，即應按行為人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之件數，計算其所犯罪數，故貸放款項後，其後雖有再次收取重利行為，惟該各次收取重利均本於該金錢消費借貸契約而生，僅能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意旨已闡明行為人如以取得重利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為之者，縱其行為尚合於傷害罪、妨害自由罪、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或侵入住宅罪等情形，然已結合為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不再論以上開各罪。又上開各部分既係因皆有貸放款項之重利行為，而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利用同一事由反覆予以催討，各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此部分前階段之重利行為與後階段之加重重利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較重之刑法第344條之1之加重重利罪之接續犯始為合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名：
　　核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就貸款與被害人陳宥仲部分，因被告於110年1月14日，更有對被害人施以強暴、索取現金等利息之行為，故係犯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向借款人收取顯不相當利息之行為，均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㈢罪數：
　⒈被告就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借款向被害人陳宥仲收取之利息，係基於同一筆借款而生，利息計算方式亦相同，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加重重利行為，應與前階段之重利行為（即附表一編號1），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1罪。
　⒉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2至6所示各次借款所收取之利息，分別係基於各次借款而生，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符合於密接時、地之接續犯概念，應分別僅論以一重利罪。
　⒊被告所犯5次重利罪、1次加重重利罪，因分別是貸與不同之人款項、分屬不同筆借款，並向不同之人收取重利，利息計算方式亦有不同，足認係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又被告貸與被害人葛浩3次重利經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因與本案經起訴之犯行（如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犯罪事實均同，核屬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究，附此敘明。
　㈤刑罰裁量
　　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收入，竟利用如附表一所示之3位借款人急需用錢之際，放款與3位被害人，並藉此收取週年利率遠超過民法所規範之16％數倍，高達73％至304％不等之重利，藉此牟利，破壞正常金融交易秩序，並對當時已處經濟上弱勢之借款人因須負擔高利而飽受壓迫，所為甚有不該。復考量其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陳宥仲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頁），態度尚可，而被害人葛浩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不須賠償，對於給予被告緩刑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19頁公務電話紀錄）。併參酌被告此前並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可參，素行尚佳，本案為初犯，得作為其量刑減輕之因子。兼衡被告自述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設計師之工作，月收入3萬元，未婚無子女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01頁），及檢察官、被告、被害人對於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101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依被告所犯前述重利罪共5罪間之同質性高低、所獲利益之差異、數罪併罰限制加重與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合併量處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應執行刑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㈥緩刑之諭知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茲念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事後已坦認犯行，且與本案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取得被害人葛浩之原諒，被害人柯毓竹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68頁）。本院審酌上情，信被告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前開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既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貸與告訴人金錢，若無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自不會借款，因此，被告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庸扣除合法放款可收取之利息。經查：
　⒈被告固另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利息4,300元，惟被告已與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並同意免除被害人本案借款債務，可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之犯罪所得，已因被告免除對陳宥仲之借款債務（尚有6,000元未給付）而已實際發還被害人，揆諸前開說明，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一編號2至4部分，查被害人葛浩除編號2另給付200元之利息外，編號3、4均清償1萬元，而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至4分別取得利息2,200元、1,000元、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人葛浩，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另查，被害人柯毓竹尚未向被告給付借款本息（見警二卷第17至18頁），然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就附表一編號5至6部分，分別取得各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人柯毓竹，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係被告所有且供本案重利犯行所用，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6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借款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本票、借據等物品，均係借款人供作質押及借款證明之用，則被告取得上開物品，係供清償借款本息擔保之用，如借款人嗣後清償借款本息，被告仍須將該等物品分別返還於各該借款人，自難認係被告犯罪所得之物及屬其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害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之本票、借據各1紙，係其等各自交付被告作為擔保債務之用，故葛浩、柯毓竹自得在法定利息之範圍內清償借款本息後依法請求返還，尚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莊承頻移送併辦，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
（重利罪）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用。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人

		借款時間

		約定借款金額
（新臺幣）

		主文



		


		


		借款地點

		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
（新臺幣）

		




		1

		陳宥仲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109年12月29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加重重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屏東縣○○鎮○○路000號之八大森林遊樂區門口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5,000元（名義為借款本金3,000元、手續費1,500元及加油錢500元），實際交付5,000元，每12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304％（計算式：利息1,000元÷12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304％，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陳宥仲另行給付4,300元予被告，是被告另有取得4,300元之利息。

		




		2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110年3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2,000元（名義為車馬費1,000元、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8,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葛浩已清償1萬元本金，並給付1期200元之利息。

		




		3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中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4

		葛浩
（同上，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底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0○0號之統一超商隆德門市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5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110年5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市○○路000號之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實際交付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5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5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　≒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6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110年6月23日某時許

		2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柯毓竹位在屏東縣○○鄉○○村○○街0 號住處巷口檳榔攤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1,000元），實際交付1萬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1,0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2萬元×100％≒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　　　　　　　　 註



		1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1。
⒉票號CH753156號、發票人柯毓竹、金額新臺幣2萬元。
⒊不予沒收。



		2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2。
⒉柯毓竹簽立、金額2萬元。
⒊不予沒收。



		3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3。
⒉票號CH561499號、發票人葛浩、金額新臺幣1萬元。
⒊不予沒收。



		4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4。
⒉葛浩簽立、金額1萬元。
⒊不予沒收。



		5

		蘋果廠牌手機
（IPhone 6S ）

		1支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5。
⒉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⒊謝秉錳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依法沒收。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附表一編號1
（含加重重利犯行部分）

		①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一卷第19至29、33至35頁，偵6497卷第79至83頁）。
②還款紀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51、53至71頁）。



		2

		附表一編號2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3

		附表一編號3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4

		附表一編號4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所示之物。



		5

		附表一編號5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二卷第49至52頁）。



		6

		附表一編號6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77至81頁，警二卷第49至52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物。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516700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警分偵字第11031878400號卷



		偵6497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97號卷



		偵6632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632號卷



		偵8459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59號卷



		本院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卷（原案號：110年度訴字第526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7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秉錳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497、6632、8459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82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0年度訴字第5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謝秉錳犯如附表一所示之陸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及沒收。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參年。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謝秉錳基於乘他人急迫貸以金錢，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犯意，利用如附表一借款人欄所示之陳宥仲、葛浩、柯毓竹等3人均係處於急迫借款、需款孔急之際，分別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計息方式，分別貸以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前述3位借款人，並分別與陳宥仲、葛浩、柯毓竹約定應交付如附表一所示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及分別要求柯毓竹、葛浩簽發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本票以供擔保（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均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
　㈡其後，謝秉錳因陳宥仲僅償還部分利息，未如期償還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利息，遂自原先取得重利之犯意，提升至基於以強暴、傷害等方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重利之加重重利犯意，於民國110年1月14日15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址設屏東縣○○鄉○○路000○0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屏東南州門市（下稱全聯超市）旁攔下陳宥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向陳宥仲催繳借款，於欲檢視陳宥仲車內魚貨時，見陳宥仲手持魚刀1把，即持防狼噴霧劑朝陳宥仲臉部噴灑致其一時視力模糊（按：事後未檢驗傷勢），並逼使陳宥仲交付身分證、健保卡及身上所攜現金新臺幣（下同）300元，以此強暴、加害身體之方式，向陳宥仲催款及取得重利。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0年6月23日15時10分許，在屏東縣○○鎮○○路0號之東港分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秉錳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陳宥仲所提供還款紀錄1紙、監視錄影畫面擷圖8張、現場蒐證照片4張、被告與陳宥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臉書頁面擷圖、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0年6月23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勘察採證同意書、LINE帳號資料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紙、被告與柯毓竹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與葛浩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扣案如附表二所示被害人柯毓竹、葛浩之借據及票號CH753156號、CH561499號本票各1紙等件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就消費借貸契約之借款金額是否已經貸與人交付予借用人乙節，應就借貸行為整體觀察，倘若貸與人與借用人已約定「利息先付」之利息給付方式，並同意第一期利息於本金交付時預扣，則於貸與人將預扣第一期利息後之金額交付予借用人，並經借用人收受時，即應認此時貸與人已將全部約定之借貸金額實際交付給借用人，只是其中預扣利息部分之借款金額，係透過民法第761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於貸與人將本金交付予借用人時，由貸與人與借用人約定該部分款項由貸與人繼續占有，借用人則取得間接占有，以此將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借用人；而借用人以間接占有取得該部分之借款交付後，再以民法第761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應預付之第一期利息金額，合意由直接占有該部分款項之貸與人取得，而發生交付利息之效力。亦即，透過民法第761條的解釋適用，認為該部分本金依該條第2項占有改定之方式，由借用人取得間接占有，貸與人直接占有，而產生本金交付之效果，然後就預扣之利息，則由借用人透過該條第1項後段簡易交付方式，將第一期利息交付貸與人，而使貸與人實際取得利息。因此，「預扣之利息」實際上仍有本金交付及收取利息，而非未交付本金，應以約定之金額為貸款金額及作為計算利率之本金，預扣之利息則為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號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又參考110年1月20日修正公布後之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利率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相較修正前之規定是為「無請求權」，應已明確宣示法律加強保護借款人、防止他人以重利剝削處於經濟弱勢地位之借款人之意旨。經查，被告貸與被害人陳宥仲、葛浩、柯毓竹之款項，經本院核算（如附表一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欄所示），其所收取之週年利率73％至304％，均遠超過民法第205條規定之最高週年利率16％之標準，且以民間借貸利息通常為月利率2、3分（即年利率24％、36％），或當舖業法第11條第2項所定年利率最高不得超過30％之規定而論，已較一般債務利息顯有特殊超額，參酌現今社會經濟狀況，被告收取之利息自與常情顯不相當。　　
　⒉次按，利息既係由本金支分出之從權利，故在刑法修正刪除連續犯與常業重利罪之規定後，刑法第344條規定之重利罪，即應按行為人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之件數，計算其所犯罪數，故貸放款項後，其後雖有再次收取重利行為，惟該各次收取重利均本於該金錢消費借貸契約而生，僅能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意旨已闡明行為人如以取得重利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為之者，縱其行為尚合於傷害罪、妨害自由罪、強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或侵入住宅罪等情形，然已結合為刑法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不再論以上開各罪。又上開各部分既係因皆有貸放款項之重利行為，而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利用同一事由反覆予以催討，各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此部分前階段之重利行為與後階段之加重重利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較重之刑法第344條之1之加重重利罪之接續犯始為合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名：
　　核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就貸款與被害人陳宥仲部分，因被告於110年1月14日，更有對被害人施以強暴、索取現金等利息之行為，故係犯第344條之1第1項之加重重利罪；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向借款人收取顯不相當利息之行為，均係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
　㈢罪數：
　⒈被告就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借款向被害人陳宥仲收取之利息，係基於同一筆借款而生，利息計算方式亦相同，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加重重利行為，應與前階段之重利行為（即附表一編號1），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1罪。
　⒉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2至6所示各次借款所收取之利息，分別係基於各次借款而生，各次收取利息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足認係出於一個單一犯意而接續為之，符合於密接時、地之接續犯概念，應分別僅論以一重利罪。
　⒊被告所犯5次重利罪、1次加重重利罪，因分別是貸與不同之人款項、分屬不同筆借款，並向不同之人收取重利，利息計算方式亦有不同，足認係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又被告貸與被害人葛浩3次重利經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因與本案經起訴之犯行（如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犯罪事實均同，核屬同一案件，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究，附此敘明。
　㈤刑罰裁量
　　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收入，竟利用如附表一所示之3位借款人急需用錢之際，放款與3位被害人，並藉此收取週年利率遠超過民法所規範之16％數倍，高達73％至304％不等之重利，藉此牟利，破壞正常金融交易秩序，並對當時已處經濟上弱勢之借款人因須負擔高利而飽受壓迫，所為甚有不該。復考量其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陳宥仲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1頁），態度尚可，而被害人葛浩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不須賠償，對於給予被告緩刑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19頁公務電話紀錄）。併參酌被告此前並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可參，素行尚佳，本案為初犯，得作為其量刑減輕之因子。兼衡被告自述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設計師之工作，月收入3萬元，未婚無子女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01頁），及檢察官、被告、被害人對於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101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依被告所犯前述重利罪共5罪間之同質性高低、所獲利益之差異、數罪併罰限制加重與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就附表一編號2至6部分，合併量處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應執行刑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㈥緩刑之諭知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茲念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事後已坦認犯行，且與本案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取得被害人葛浩之原諒，被害人柯毓竹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68頁）。本院審酌上情，信被告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前開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爰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既係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貸與告訴人金錢，若無法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自不會借款，因此，被告所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自係其犯罪所得，無庸扣除合法放款可收取之利息。經查：
　⒈被告固另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利息4,300元，惟被告已與被害人陳宥仲達成調解並同意免除被害人本案借款債務，可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之犯罪所得，已因被告免除對陳宥仲之借款債務（尚有6,000元未給付）而已實際發還被害人，揆諸前開說明，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就附表一編號2至4部分，查被害人葛浩除編號2另給付200元之利息外，編號3、4均清償1萬元，而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至4分別取得利息2,200元、1,000元、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人葛浩，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另查，被害人柯毓竹尚未向被告給付借款本息（見警二卷第17至18頁），然被告所取得預扣之利息自屬其犯罪所得，是就附表一編號5至6部分，分別取得各1,000元，未據扣案，亦未發還予被害人柯毓竹，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物，係被告所有且供本案重利犯行所用，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6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借款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本票、借據等物品，均係借款人供作質押及借款證明之用，則被告取得上開物品，係供清償借款本息擔保之用，如借款人嗣後清償借款本息，被告仍須將該等物品分別返還於各該借款人，自難認係被告犯罪所得之物及屬其所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害人葛浩、柯毓竹所簽發之本票、借據各1紙，係其等各自交付被告作為擔保債務之用，故葛浩、柯毓竹自得在法定利息之範圍內清償借款本息後依法請求返還，尚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莊承頻移送併辦，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
（重利罪）
乘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費、保管費、違約金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費用。
中華民國刑法第344條之1
以強暴、脅迫、恐嚇、侵入住宅、傷害、毀損、監控或其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之方法取得前條第1項之重利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人 借款時間 約定借款金額 （新臺幣） 主文   借款地點 年息計算方式及收取之利息 （新臺幣）  1 陳宥仲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109年12月29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加重重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屏東縣○○鎮○○路000號之八大森林遊樂區門口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5,000元（名義為借款本金3,000元、手續費1,500元及加油錢500元），實際交付5,000元，每12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304％（計算式：利息1,000元÷12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304％，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陳宥仲另行給付4,300元予被告，是被告另有取得4,300元之利息。  2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110年3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貳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2,000元（名義為車馬費1,000元、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8,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葛浩已清償1萬元本金，並給付1期200元之利息。  3 葛浩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中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號之富山檀香潮州店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4 葛浩 （同上，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110年4月底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鎮○○路000○0號之統一超商隆德門市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實際交付9,000元，每10日為1期，每期利息200元，換算週年利率73％（計算式：利息200元÷10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73％）。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借款時有另外取得利息。 ⒊葛浩於2週內清償本金1萬元。  5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110年5月間之某日某時許 1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屏東縣○○市○○路000號之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前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實際交付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5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5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1萬元×100％　≒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6 柯毓竹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110年6月23日某時許 2萬元 謝秉錳犯重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柯毓竹位在屏東縣○○鄉○○村○○街0 號住處巷口檳榔攤 ⒈借款時預扣利息1,000元（名義為手續費1,000元），實際交付1萬9,000元，每7日為1期，每期利息1,000元，換算週年利率約260％（計算式：利息1,000元÷7日×365日÷借款本金2萬元×100％≒26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⒉除預扣利息外，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另外取得利息。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　　　　　　　　 註 1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1。 ⒉票號CH753156號、發票人柯毓竹、金額新臺幣2萬元。 ⒊不予沒收。 2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2。 ⒉柯毓竹簽立、金額2萬元。 ⒊不予沒收。 3 本票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3。 ⒉票號CH561499號、發票人葛浩、金額新臺幣1萬元。 ⒊不予沒收。 4 借據 1張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4。 ⒉葛浩簽立、金額1萬元。 ⒊不予沒收。 5 蘋果廠牌手機 （IPhone 6S ） 1支 ⒈即警一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順位5。 ⒉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⒊謝秉錳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依法沒收。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附表一編號1 （含加重重利犯行部分） ①證人即被害人陳宥仲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一卷第19至29、33至35頁，偵6497卷第79至83頁）。 ②還款紀錄、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51、53至71頁）。 2 附表一編號2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3 附表一編號3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 4 附表一編號4 ①證人即被害人葛浩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偵6632卷第45至51頁，偵8459卷第27至30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一卷第77至81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所示之物。 5 附表一編號5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二卷第49至52頁）。 6 附表一編號6 ①證人即被害人柯毓竹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警二卷第15至19頁，偵8459卷第17至21頁）。 ②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394號搜索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一卷第77至81頁，警二卷第49至52頁）、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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